[bookmark: _Toc15569]南大园乡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
	序号
	事项名称
	实施依据
	免罚情形
	适用条件

	1
	对占用道路、绿地、公共场所等从事车辆清洗、维修经营活动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三十八条　从事车辆清洗、维修经营活动，应当在室内进行，不得占用道路、绿地、公共场所等。违反规定的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2
	对在城市设置户外广告牌、标语牌、招牌、指示牌、画廊、橱窗、霓虹灯、灯箱、条幅、旗帜、显示屏幕、充气装置、实物造型等因陈旧毁损、色彩剥蚀，影响市容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，在城市设置户外广告牌、标语牌、招牌、指示牌、画廊、橱窗、霓虹灯、灯箱、条幅、旗帜、显示屏幕、充气装置、实物造型等，应当内容健康、文字规范、外形美观、安全牢固。设置单位对陈旧毁损、色彩剥蚀，影响市容的，应当及时整修、清洗、更换。对有安全隐患的，应当加固或者拆除。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三款 违反上述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3
	对在城市设置户外广告牌、标语牌、招牌、指示牌、画廊、橱窗、霓虹灯、灯箱、条幅、旗帜、显示屏幕、充气装置、实物造型等有安全隐患的，未加固或者拆除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，在城市设置户外广告牌、标语牌、招牌、指示牌、画廊、橱窗、霓虹灯、灯箱、条幅、旗帜、显示屏幕、充气装置、实物造型等，应当内容健康、文字规范、外形美观、安全牢固。设置单位对陈旧毁损、色彩剥蚀，影响市容的，应当及时整修、清洗、更换。对有安全隐患的，应当加固或者拆除。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三款 违反上述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4
	对利用悬挂物、充气装置、实物造型等载体设置广告，未在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和地点设置，期满后及时撤除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二款，利用悬挂物、充气装置、实物造型等载体设置广告，应当在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和地点设置，期满后及时撤除。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三款 违反上述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5
	对擅自在城市的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，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，不得擅自堆放物料、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。确需临时堆放物料，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，应当征得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擅自在城市的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按占地面积每平方米处以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。
《保定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，反本条例规定，擅自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按占地面积每平方米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6
	对责任区内的垃圾、粪便未及时、未按规定清运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对责任区内的垃圾、粪便应当及时清运，依照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倾倒。违反规定的，予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不足一吨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；超过一吨处以每吨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《保定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，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对责任区内的粪便按照规定时间、地点和方式倾倒的，对负责清理的单位或者个人予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；超过一吨的，按每吨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7
	对责任区内的积雪，未及时清扫和铲除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对责任区内的积雪，应当及时清扫和铲除，违反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8
	对在树木上设置广告牌、标语牌或者牵拉绳索、架设电线以树承重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，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限期改正、赔偿损失，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违反第（一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（九）项规定的，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第三十三条，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：（一）在树木上设置广告牌、标语牌或者牵拉绳索、架设电线，以树承重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9
	对在绿地内擅自搭棚建屋、停放车辆，以及硬化和圈占小区绿地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，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限期改正、赔偿损失，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违反第（一）项、第（六）项、第（九）项规定的，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第三十三条，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：（九）在绿地内擅自搭棚建屋、停放车辆，以及硬化和圈占小区绿地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10
	践踏绿地，损伤树木花草，在绿地内堆放杂物、焚烧物品、排放污水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项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，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限期改正、赔偿损失，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违反第（二）项规定的，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第三十三条，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：（二）践踏绿地，损伤树木花草，在绿地内堆放杂物、焚烧物品、排放污水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11
	对在绿地内挖坑取土(沙)的处罚
	[bookmark: _GoBack]《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五项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，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限期改正、赔偿损失，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违反第（五）项、第（七）项规定的，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第三十三条，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：（五）在绿地内挖坑取土(沙)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	12
	对盗窃树木花草及擅自采摘花果枝叶的处罚
	《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五项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，由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、限期改正、赔偿损失，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违反第（五）项、第（七）项规定的，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第三十三条，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：(七)盗窃树木花草及擅自采摘花果枝叶。
	首违免罚
	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危害后果轻微；
4.当事人积极配合检查调查。



